2024年密云区妇女发展状况统计监测报告

2024年，密云区各部门同心协力，对照密云区“十四五”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各项目标任务，高标准合力推动全区妇女在健康、教育、就业、参与决策管理、社会保障、婚姻家庭、公共服务环境、权益保护八大领域同步发展，妇女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，妇女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，各项事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。

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

妇女孕产期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强

密云区持续推进区域母婴安全保障筑基行动，落实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实施方案，修订降低孕产妇死亡干预措施，开展区级危重孕产妇抢救模拟演练飞行检查，持续做好婚前孕前保健工作，不断提高婚前保健，孕前保健覆盖面。2024年，婚前医学检查率为103.06%，较2020年提高35.58个百分点。2020-2024年连续五年无孕产妇死亡情况发生，远低于国家“两纲”控制在12/10万以下的标准，也低于北京市“十四五”规划确定的7/10万以下的目标，位于全市前列。孕产妇系统服务率持续提升，连续五年保持在97%以上。

妇女保健服务持续加强

密云区优化两癌筛查策略，助力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。积极落实《北京市密云区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-2030年）》，召开密云区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启动会，积极参与北京市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试点工作，开展针对性的HPV疫苗相关知识科普宣传，进一步优化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工作，提高两癌筛查覆盖面。2024年，全区宫颈癌和乳腺癌人群筛查人数分别为16533人和25715人，较2020年分别提高136.9%和250.2%。

女性受教育程度进一步加强

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

      推进教育教学提质增效，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。2024年5月，密云区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（全市首批、郊区唯一）。促进教育公平发展，着力加大学位保障力度，稳定义务教育就近入学，持续促进义务教育阶段资源优质均衡发展。性别平等原则在教育领域得到充分体现，各教育阶段性别差异逐步缩小。2024年小学、初中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性别差分别为1.68%和2.17%，较2023年分别下降1.86和0.03个百分点。

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

深化育人方式改革，稳步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。优化技术人才供给结构，扎实推进普通高中优质发展，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。2024年，全区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为51.67%，2020-2024年该指标连续五年保持在51%左右，普通高中在校生男女性别差异基本消除。2024年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为39.91%，较2020年提升3.79个百分点。

妇女就业比例稳定，参政议政活跃度提升

（一）女性享有平等劳动就业权利

就业结构持续优化，女性平等参与就业的权利得到保障。聚焦权益维护，筑牢保障防线。2024年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为90.5%，比2020年提升9个百分点。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为63.63%，并连续五年保持在60%以上，总体呈现平稳趋势。

（二）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水平逐年提升

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，积极推动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，严格落实结构比例要求，不断增强推动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责任意识，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渠道进一步拓宽，参与水平逐年提升。2024年，全区中共党员中女性比例为36.1%；区党代会代表中，女代表占比39.7%；区人大代表中，女代表占比38.5%，区人大常委中，女性占比35.3%；区政协委员中，女性占比38.3%；区政协常委中，女性占比45.9%。

（三）优秀女干部储备能力增强

着眼需求和长远战略需要，建立及时发现、及时补充、重点培养、备用结合的动态管理机制，着力巩固女干部配备工作成效。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门班子中女干部的配备率分别为100%和76.7%；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配有正职女干部的班子比例分别为15.4%和16.7%。满足正职女干部要有一定数量的要求，且高于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门的相应比例。

（四）基层组织中女干部配备情况良好

乡镇党委、乡镇政府、街道工委、街道办事处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2020-2024年连续五年保持100%。乡镇党委、乡镇政府、街道工委、街道办事处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2024年共计6人，2020-2024年配备人数保持平稳。区级各类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女性比例为41.62%，较2020年提高8.72个百分点。
社区居委会、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分别为61%和49%；社区居委会、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分别为47%和31%，连续五年均达到目标比例要求。

妇女福利待遇水平持续增强

妇女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

2024年，女性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和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为11.87万人和11.66万人，较2020年分别增加1.55万人和1.28万人；参加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9.63万人、9.74万人和7.84万人，较2020年分别增加1.28万人、0.91万人和0.25万人。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为7.54万人和11.59万人。城镇女职工各项保险实现应保尽保，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。

妇女养老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
通过实施“以空间换服务”等鼓励政策，引导农村养老机构进行改造提升，建设集“托养服务、社区餐厅、老年学堂、医养服务、综合服务”于一体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，为所在区域内老年人提供综合性、普惠性、专业化养老服务。2024年，千人常住人口养老床位数增加至11张，护理型床位占63.2%，1136名老年女性享有机构养老服务。全区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41个，比2020年增加107个。

妇女社会环境及基本权益保障持续优化

公共场所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

2024年，城镇市政公厕中女厕位比例为64.88%，较2020年提升4.97个百分点；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98.98%，较2020年提升0.65个百分点。

妇女权益保护力度增强

2024年，全区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共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324人次；获得司法救助女性人数30人；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告诫书、人身安全保护令共计发放185个；调解家庭纠纷案件数2308件。
